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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救助
指国家对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困难，生活陷入困境，靠自身和家庭无力解决，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生活仍有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给予的应急性、过渡性生活保障。
对象范围
支出型救助对象
因教育、医疗等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其家庭近12个月人均收入原则上不超过当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有关规定。
主要包括：
（一）家庭成员在接受非义务教育阶段全日制学历教育、学龄前教育期间，生活必需支出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或经其他专项社会救助后仍需负担的学费、住宿费、保教费、书本费等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
（二）家庭成员在医疗机构治疗疾病产生的必需支出增加超过家庭承受能力，或经各类保险支付、医疗救助和社会力量帮扶后仍需负担的费用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
（三）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原因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后基本生活仍有困难的情形。
急难型救助对象
因遭遇火灾、交通事故、意外伤害，家庭成员突发疾病或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家庭或个人。
主要包括：
（一）因遭遇火灾、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等突发事件，造成重大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
（二）因突发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靠自身和家庭无力解决，需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
（三）家庭和个人发生重大变故，在申请其他社会救助或慈善帮扶的过程中，基本生活难以为继的；
（四）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后基本生活仍有困难的情形。
资料要件
临时救助
凡认为符合临时救助条件的城乡居民家庭或个人，均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或急难发生地乡镇（街道）提出临时救助申请，受申请人委托，村（居）委会或其他单位、个人可以代为提出临时救助申请。
申请所需提交资料：
（一）临时救助申请书，委托代为申请的，还应当提供授权委托书；
（二）临时救助审批表 ；
（三）家庭成员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居住证；
（四）家庭（个人）经济状况核查授权承诺书；
（五）家庭（个人）遭遇急难情况，以及家庭成员（个人）必需支出增加等基本生活困难相关证明材料；
（六）其它相关证明材料。
办理流程
申请--乡镇（社区）受理登记--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初审公示--县民政局审核确认--结果公示。村（居）委会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临时救助实行一事一救，自然年度内申请人以同一事由重复申请临时救助，无正当理由的，不予救助。申请人不得以同一事由在不同地方申请。



